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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 whom it may concern,

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，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，實在很難界定！
另外，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！諮詢
文件的用詞是「戲仿作品」，英文是「parody」，這字可以解作「戲仿作品」，亦可
以解作「戲仿」個手法本身。在公平處理
的法律下，很多時豁免的不是「作品」，而係「目的」。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「戲仿
作品」，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，佢真正的意見是應該「為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
目的嘅作品發佈」，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parody
之類。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，其實好有分別
。奸商為了保護自己握着這把刀子的利益，不擇手段，歪理連篇，閹割創作，藐視公
眾。立法會絕不可縱容此等奸商為禍。懇請主席及各位議員明聽，支持民間UGC
方案，保護創作人權益，杜絕奸商惡行，保護香港碩果僅存的創作文化。同時，檢視
現行法例，削弱奸商毫無管束的權利，設立有效的監察及制衡機制，防止他們繼續阻
嚇民間二次創作，蹂躪創作空間。

Best regards,
PS Leung


